
石家庄市长安区其他事项清单 (2022年版）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执  法  依  据
实施

对象

办理时限
收费依据和标准

备

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委规章 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一、长安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共5项）

1

在 城 市
设 置 户

外 广 告

招 牌 、
条 幅 、

充 气 装

置 、 实

物 造 型

备案

长安区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市容监督

股

1.《河北省

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条

例》第十九

条

2.《石家庄

市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市纠风办《

关于“门头

牌匾”审批

事项设定有

关事项的交

办意见》、

市编委办《

关于门头牌

匾审批事项

设定有关情

况的报告》

（石机编办

呈【2018】8

号）、

市城管委《

关于门头牌

匾审批设定

有关事项的

通知》

《石家庄市

长安区人民

政府关于调

整“城市设

置户外广告

招牌、条幅

、充气装置

、实物造型

”权力事项

的通知》

（长政【

2018】

公民、法

人或其他

组织

《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 “设置

大型户外广告 ，应当向市容和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并提供广告设置的位

置、规格、色彩及效果图等资

料。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 。经

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审

批手续。大型户外广告的界

定，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

。”

《石家庄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设置大型户外广告 ，应当

征得城市管理部门同意后 ，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

市纠风办《关于“门头牌匾”

审批事项设定有关事项的交办

意见》、

市编委办《关于门头牌匾审批

事项设定有关情况的报告 》

（石机编办呈 【2018】8号）

、

市城管委《关于门头牌匾审批

设定有关事项的通知 》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城市设置户外广告招

牌、条幅、充气装置、实物造

原

有

事

项

2
死 树 砍

伐申报

长安区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绿化管

护队

《石家庄市

城市园林绿

化管理条例

》、石园【

2020】84

号文件对申

报进行审核

及现场勘察

公民、法

人或其他

组织

《石家庄市城市园林绿化

管理条例》、石园【2020

】84号文件对申报进行审

核及现场勘察

原

有

事

项

3

树 木 重
度 修 剪

申报

长安区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绿化管

护队

《石家庄市

城市园林绿

化管理条例

》、石园【

2020】84

号文件对申

报进行审核

及现场勘察

公民、法

人或其他

组织

《石家庄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条例》、石园【2020】84号文

件对申报进行审核及现场勘察

原

有

事

项

4

擅 自 从

事 餐 厨

废 弃 物
收 集 、

运 输 、

处 置 活
动 的 ，

查 处 取

缔

长安区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环卫大队

《河北省餐

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

公民、法

人或其他

组织

《河北省餐厨废弃物管理

办法》第三十四条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

许可，擅自从事餐厨废弃

物收集、运输、处置活动

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部

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

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 ，

查处和收缴非法运输工具

、设施设备；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原

有

事

项

5

对 市 政
工 程 设

施 范 围

内 ， 堆

放 物

料 ， 摆

摊 设 点

等 的 强

制清除

长安区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市政维

护所

《石家庄市

城市市政工

程设施管理

条例》第四

十二条

公民、法

人或其他

组织

《石家庄市城市市政工程

设施管理条例 》第四十二

条“未经批准，在市政工

程设施范围内 ，堆放物

料，摆摊设点，施工作

业，搭棚建房等，并在责

令期限内不按规定清除

的，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清除 。”

原

有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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